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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IFANG HOLDING LIMITED

委任公司秘書

十方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王世雄先
生（「王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（「公司秘書」），自二零二六年三月
十一日起生效。

王先生自二零一零年起為香港執業律師，現為香港一間律師行的合夥人。王先生
於二零零六年取得香港城市大學法學士學位。彼於二零零八年取得香港大學法學
專業證書。

於委任王先生為公司秘書後，本公司已重新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
市規則第3.28條的規定。

董事會謹此歡迎王先生加入本公司。

承董事會命 

十方控股有限公司 

董事局聯席主席 

陳瞱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志先生及陳曄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王寶珠女士；及獨
立非執行董事為齊忠偉先生、李錦榮先生及魏弘先生。


